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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工作专班

工作规则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安委会成员单位：
为全面落实省、市“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工作任务要求，切实加强全县“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的组织领导，推动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实现，根据《湘潭县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强基础固防线”行动方案》有关要求，成立湘潭县“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工作专班，并明确如下工作规则。

一、专班组成

召 集 人：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副召集人：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应急局局长
成    员：县应急局、县交通运输局、县财政局、县科工局、县公安局、县教育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城管局、县商务局、县交警大队、县文旅广体局、县水利局、县发改局、市生态环境局县分局、县人社局、县邮政公司、县林业局、县气象局、国网供电湘潭县分公司、县消防大队、县民政局、县卫健局、县自然资源局、天易经开区产业发展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

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综合协调、监督检查和考核通报等工作，县应急管理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各相关成员单位分别明确1名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

二、工作制度

第一条 会议制度。专班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专题会议或联络员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工作调度会议，凡遇到重大紧急事项及时召开会议。审议具体工作事项时，可视情召集涉及到的部分成员单位或邀请其他有关单位或地方参加会议。全体成员会议、专题会议由召集人或委托副召集人主持，主要审议“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重要文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联络员会议由专班办公室主任召集，主要会商研究抓落实的具体工作。全体成员会议、专题会议要形成会议纪要，专班办公室负责督促落实。

第二条 信息反馈制度。专班办公室按照“旬简报、月通报、季总结”要求进行信息调度和通报，指定专人负责采编《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工作专报》，原则上每周一报，要事急报。每月通报重点工作进展，每季末调度总结情况，并对打翻身仗确定的具体任务完成情况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排位。各乡镇和县直相关部门要向专班办公室按期报送工作情况，及时提交动态信息。

第三条 重大隐患整治交办制度。对督导检查、考核巡查、执法监督中发现，或上级交办、部门移送和群众举报的突出风险和重大隐患，以湘潭县“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工作机制名义或会同县安委会办公室下发督办函，限期管控风险、整治隐患，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提出问责建议。专班办公室指定专人跟踪调度、闭环管理。

第四条 警示通报约谈制度。强化“打非治违”，加强非法违法案例警示教育和加大“行刑衔接”力度。发生有较大影响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或较大以及以上非生产经营性事故，以“湘潭县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工作机制名义或会同县安委会办公室印发典型事故警示通报，必要时启动警示约谈。专班办公室指定专人跟踪调度警示通报工作要求落实进展。

第五条 督导检查制度。根据工作需要，工作专班巡查考核组以明查暗访的方式适时组织开展综合督导检查、专项督导检查。督导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隐患要结合实际建立问题交办、典型案例通报机制，发现问题及时预警提示、督办推动，重大问题要及时提请上级研究；对未按时完成任务或工作不力的部门和单位进行警示约谈。

第六条 考核衔接制度。将“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工作作为重大专项纳入年度安全生产与消防工作考核内容，严格日常重点工作考核，推动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工作有效推进。

第七条 宣传报道制度。各乡镇、各有关部门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新媒体等媒介，及时发布安全生产有关预防预警、监督检查、公开曝光、事故处置等信息，宣传推广安全应急知识，发布成绩亮点和好经验、好做法，合力提升全社会安全防范知识和能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第八条 追责问责制度。综合运用专项督导、约谈通报、警示曝光、建议提醒、专家指导、专项巡查等“组合拳”，对工作不负责、不作为、慢作为，逾期没有完成目标任务甚至发生事故的，依法严肃问责。

第九条 加强工作专班日常管理。专班办公室要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健全内部日常管理制度并抓好落实。专班办公室牵头部门要加强对乡镇和有关部门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确保专班工作机制运转高效、信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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